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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96年12月26日警署刑防字第0960016785號函修正規定

壹、總則：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嚴密治安顧慮人口之列管、查

訪及防制再犯作為，落實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工作，特訂定本作業

規定。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由戶籍地警察局負責審核、督導及評核；

警察分局負責規劃、列冊、建檔；警勤區及刑責區員警執行查訪。

100
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及警察分局應調用刑事工作經驗豐富

之員警，辦理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業務。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2條所定查訪期間
之計算，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辦理，以查訪對象刑執行完畢、感

訓處分執行完畢、流氓輔導期滿或假釋出獄之日為始日。

查訪對象及個案資料，應確實保密，不得發布新聞或公開；其對

治安維護不再有幫助者，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時 5年內註銷或
銷毀之。

貳、列管及註銷： 102

戶籍地警察分局接獲本署出獄人、受感訓處分人出獄、出所、列

冊輔導流氓輔導期滿通報及各監獄戒治所輔育院出監所（釋放）

名單通報，應責由警勤區員警查明；其為本辦法第二條所定之查

訪對象者，應於每月月底前彙冊陳報警察局核定並列管。

各戶籍地警察分局應即時建立治安顧慮人口檔之「身分」、「認

定單位、文號、日期」等相關欄位資料；並報警察局彙送本署刑

事警察局建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日期」、

「地址」、「轄區分局」等基本欄位資料。

戶籍地警察分局應於查訪對象之戶口查察記事卡及戶口查察記事

卡目錄備註欄之右上方以紅色註明治安二字，並轉交分局偵查隊

及分駐（派出）所使用。

戶籍地警察分局列管查訪對象因故住宿他轄警察分局轄區逾 3個
月時，應填具治安顧慮人口動態通報單（格式如附表一「略」）

，通報該他轄警察分局（以下簡稱他轄分局）協助查訪；協查情

形，他轄分局應詳填協查治安顧慮人口回復單（格式如附表二「

略」），回復戶籍地警察分局註記查考。通報、回復均應副知警

察局。 104
查訪對象戶籍遷出時，遷出地警察分局應以戶口查察記事卡通報

遷入地警察分局接管、查證；如發現未依規定遷入者，遷入地警

察分局應通報遷出地警察分局設法查明其行蹤。通報均應副知警

察局。

戶籍地警察分局列管查訪對象不知其去向時，應於治安顧慮人口

資訊檔註記行方不明，並於每月下旬按直轄市、縣（市）別填造

行方不明治安顧慮人口名冊及協管（通報）他轄治安顧慮人口名

冊，報請警察局一併辦理行方不明通報。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規定
內政部警政署107年3月26日警署刑防字第1070001324號函修正規定

壹、總則：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嚴密治安顧慮人口之列管、查訪

及防制再犯作為，落實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工作，特訂定本規定。

本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刑事責任區(以下簡稱刑責區)：為執行犯罪偵防之基本單位，
得配合警察勤務區（以下簡稱警勤區）劃分其責任區。

高再犯之虞治安顧慮人口：指行方不明、同時具治安顧慮人口

查訪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二款情形以上或經分析有再犯之虞

者。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由戶籍地警察局負責核定、督導及考核

；警察分局 (以下簡稱分局 )辦理規劃、審核、列管及建檔；刑責
區及警勤區員警執行查訪、登錄及核對。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2條所定查訪期間
之計算，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規定辦理，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對象
（以下簡稱查訪對象）以刑之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後 3年內為限。
但假釋經撤銷者，其假釋期間不列入計算。

查訪對象之個案資料，應確實保密，不得發布新聞或公開；其對

治安維護不再有幫助者，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後 5年內，由本
署資訊室將治安顧慮人口資訊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相關電磁

紀錄刪除之。

貳、列管及註銷： 102

戶籍地分局接獲本系統與勤區查察處理系統（以下簡稱勤查系統）

新增查訪對象，及各監獄、戒治所及輔育院出監所（釋放）通報

名單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審核查訪對象身分及出監所狀況。

前款資料核對清查無誤者，應於5日內完成分派及初審；警察局
應接續於5日內完成核定等列管作業。

每月5日前，應將前月查訪對象列冊陳報警察局核定並列管。
刑責區與警勤區員警於本系統及勤查系統接獲分派之查訪對象

時，應核對其基本資料，並將查訪資料分別詳實註記於本系統及

勤查系統，以利掌握查訪對象最新動態。

查訪對象未居住本轄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戶籍地分局有具體情資，研判查訪對象活動於他轄分局時，應

填具治安顧慮人口動態通報單（以下簡稱動態通報單），通報

他轄分局查訪確認。

他轄分局接獲通報後，應先由警勤區員警五日內實施現地查訪

二次；無法確認行蹤時，再由刑責區員警五日內查訪二次，以

確認查訪對象動態。接獲通報十日內，應填具協查治安顧慮人

口動態通報(回復)單（以下簡稱協查動態通報單）回復原通報
分局註記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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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地警察分局列管查訪對象因故住宿他轄警察分局轄區逾 3個
月時，應填具治安顧慮人口動態通報單（格式如附表一「略」）

，通報該他轄警察分局（以下簡稱他轄分局）協助查訪；協查情

形，他轄分局應詳填協查治安顧慮人口回復單（格式如附表二「

略」），回復戶籍地警察分局註記查考。通報、回復均應副知警

察局。 104
查訪對象戶籍遷出時，遷出地警察分局應以戶口查察記事卡通報

遷入地警察分局接管、查證；如發現未依規定遷入者，遷入地警

察分局應通報遷出地警察分局設法查明其行蹤。通報均應副知警

察局。

戶籍地警察分局列管查訪對象不知其去向時，應於治安顧慮人口

資訊檔註記行方不明，並於每月下旬按直轄市、縣（市）別填造

行方不明治安顧慮人口名冊及協管（通報）他轄治安顧慮人口名

冊，報請警察局一併辦理行方不明通報。

警勤區及刑責區員警執勤時，發現他轄分局查訪對象居住本轄

超過1個月或有其他活動事實，應即時以動態通報單通報戶籍地
分局確認處理。

查訪對象經以動態通報單或協查動態通報單確認動態後，列管

查訪資料應由戶籍地分局刑責區與警勤區員警，分別註記本系

統及勤查系統。

前4款之各類通報及回復表單，均應副知警察局備查。
戶籍地分局每月5日前應填具治安顧慮人口異動管制表，列冊陳
報警察局。警察局及分局應加強控管所屬查訪他轄列管查訪對

象流程，避免發生脫管情事。

查訪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刑責區及警勤區員警應填具動態通

報單，通報分局列為行方不明人口：

入監後戶籍逕遷監獄所在地戶政事務所，且出監後未遷出，致

無法查明其行蹤。

刑責區及警勤區員警實施查訪，未遇查訪對象，且於一個月內

連續查訪二次，仍無法得知去向，於本系統有查訪資料可稽。

分局就前項行方不明人口，應於本系統查訪欄註記審核意見，經

審核通過後，勾選行方不明欄位，於每月五日前將名冊陳報警察

局。

分局應指派刑責區員警專責查訪第一項行方不明人口，並就其交

往、生活情形瞭解其可能去向，定期於本系統更新追查動態資

料。

員警接獲他轄分局通報行方不明查訪對象行蹤時，依下列規定辦

理：

刑責區員警應立即查訪；以其他必要之偵查方法，確定其所在

地時，應通報其所在地分局加強協查。

所在地分局於接獲協查通報後，應指派刑責區員警立即查訪，

並於十日內回復查訪情形；經尋獲確認於所在地者，應依規定

列管協助查訪。

刑責區或警勤區員警於轄內查訪，發現通報行方不明查訪對象

行蹤時，應蒐集其現況動態資料，詳填治安顧慮人口動態資料

紀錄表（以下簡稱動態資料紀錄表），於三日內報請所屬分局

通報戶籍地分局撤銷。

戶籍地分局接獲通報資料後，應將資料登錄於本系統動態欄

位，並依第八點規定協助查訪及回復；結果屬實且能掌握行蹤

動態，應填具動態通報單回復尋獲通報單位，並陳報警察局備

查。

查訪後，仍無法掌握行蹤動態，不得撤銷協尋。

警察局應落實列管轄內行方不明治安顧慮人口，規劃具體策進

作為積極協尋，並配合聯合查察或其他專案勤務加強清查。

查訪對象戶籍遷出時，遷出地分局應於本系統轉派及通報遷入地

分局。

查訪對象因行方不明致戶籍逕遷入戶政事務所時，該戶政事務所

轄區分局應持續查訪其行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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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地警察分局列管查訪對象有入伍、在押、服刑、技能訓練、

感化教育或出境等動態，應查明日期、地點、起迄時間，註記於

刑責區手冊、戶口查察記事簿內，並報請警察局核定，停止定期

查訪。但停止查訪事由消失，應陳報警察局核定，接續查訪至查

訪期滿。

戶籍地警察分局列管查訪對象死亡時，應即檢附戶籍相關文件，

陳報警察局註銷列管，並轉本署刑事警察局。

戶籍地警察局、分局（警察所）、分駐（派出）所，應分別設置

治安顧慮人口名冊（格式如附表三「略」），按類登錄，以備查

考。戶籍地警察局並應於每月 7日前製作新核定查訪對象名冊（
格式如附表三「略」）及治安顧慮人口統計表（格式如附表四「

略」），送本署刑事警察局；並將治安顧慮人口統計表另送本署

統計室。 104

參、實施查訪及防制再犯：

查訪對象每個月或每 3個月查訪 1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戶
籍地警察分局偵查隊及分駐（派出）所應報經分局核定，增加查

訪次數。

屢查不遇、行方不明、發布通緝或有再犯之虞者。

其他機關請求協助查訪者。

轄區發生特殊重大刑案或犯罪率增加時。

其他有防制再犯必要者。

戶籍地警察分局偵查隊及分駐（派出）所應編排查訪勤務陳報分

局核定後，交由刑責區及警勤區佐警實施查訪；如不能家戶訪問

時，應以其他適當方式為之。

刑責區及警勤區佐警實施查訪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

，並注意避免影響查訪對象之工作及名譽，如有興革建議、法令

查詢、違失舉發或權益維護陳請時，應迅速確實依職權為輔導、

協助及處理。

刑責區及警勤區佐警應將查訪對象基本情資，分別黏貼於警勤區

手冊及刑責區手冊；並將查訪所得資料，註記於列管治安顧慮人

口查訪紀錄表（格式如附表五「略」）。 101
執勤員警實施身分查證及資料蒐集時，應注意是否為列管查訪對

象。其為列管查訪對象時，應將查訪相關資料（格式如附表六「

略」）通報戶籍地警察分局，由戶籍地警察分局將資料載入治安

顧慮人口資訊檔動態資料欄。

戶籍地警察分局應主動與觀護單位聯繫，瞭解假釋查訪對象報到

及其紀錄情形。如發現查訪對象違反應遵守規定事項，應主動通

報檢察官為聲請撤銷假釋或適當之處理。

各警察分局應編排適當時間，使刑責區及警勤區佐警交互討論查

訪對象動態情資；每半年召集分駐（派出）所長、警勤區佐警、

刑責區偵查佐分析研判一次，並將結果註記於治安顧慮人口分析

研判報告表（格式如附表七「略」），陳報警察局備查。

戶籍地分局列管查訪對象有入伍、在押、服刑、技能訓練、接受

感化教育或出境逾 3個月等動態，於查明日期、地點及起迄時間
後，得暫停定期查訪，改為定期聯繫；聯繫情形應註記於本系統

及勤查系統，俟事由消失後，恢復定期查訪。

查訪對象死亡時，戶籍地分局應於本系統及勤查系統註記，並檢

附相關文件傳送警察局辦理註銷列管。

戶籍地分局應於每月 5日前製作治安顧慮人口統計表，陳報警察
局彙整後，由警察局於每月 10日前送本署刑事警察局備查。

參、實施查訪及防制再犯：

刑責區員警查訪工作應著重於查訪對象之犯罪習慣、交友狀況、

經常活動處所、轄內幫派組合交往情況等資料之調查，避免列管

對象有再犯情事。

刑責區員警針對高再犯之虞治安顧慮人口，每月實施查訪一次。

但得依據情節輕重報經分局核定增加查訪次數，並以每三個月為

一期實施評估。經評估仍為高再犯之虞者，得繼續實施查訪；無

再犯之虞者，得免予查訪，核定查訪名冊由分局彙整後，陳報警

察局備查。

警勤區員警應落實查訪對象之身分、住址、特徵、聯絡方式、經

濟來源及交通工具等基本資料維護，並確實更新。

警勤區員警針對查訪對象每月實施查訪一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報經分局核定增加查訪次數為每月二次以上：

轄區發生特殊或重大刑案或犯罪率增加。

其他機關請求協助查訪。

臨時性專案另有規定。

其他有防制再犯必要。

前項查訪以每三個月為一期實施評估，經評估仍為高再犯之虞

者，得繼續增加查訪次數，無再犯之虞者，回歸為每月查訪一

次；增加查訪次數名冊應由分局彙整後陳報警察局備查。

戶籍地分局偵查隊及分駐所或派出所應編排查訪勤務，陳報分局

核定後，交由刑責區及警勤區員警實施查訪；無法實施時，應以

其他適當方式為之。

刑責區及警勤區員警實施查訪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

，並注意避免影響查訪對象之工作及名譽；查訪對象有法令查詢

、違失舉發或權益維護之陳情案件時，應迅速確實依職權為輔導

、協助及處理。

執勤員警實施身分查證及資料蒐集，發現列管查訪對象或他轄治

安顧慮人口有犯罪之虞時，應將蒐集之資料填載於動態資料紀錄

表，通報戶籍地分局登錄於本系統動態欄位。

戶籍地分局應主動與觀護單位聯繫，瞭解假釋之查訪對象報到及

其紀錄情形，並於刑責區手冊電子化平臺建立保護管束（假釋）

人名冊。發現查訪對象違反假釋應遵守規定事項時，應主動通報

檢察官聲請撤銷假釋或為適當之處理。

刑責區員警應就列管查訪對象，每 3個月主動與警勤區員警交換
動態情資 1次以上，內容應詳填於治安顧慮人口資料核對會簽表
及治安顧慮人口分析研判報告表並簽章，由分局彙整後陳報警察

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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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勤區員警發現查訪對象有再犯或不法嫌疑之虞時，除勸告或以

其他適當方法，促其不再犯外，應陳報分局交由刑責區佐警進行

複查，如確有再犯或不法嫌疑者，應依法偵辦。

肆、督考獎懲：

各級督考（導）人員應將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工作列為督考重點，

詳細查核治安顧慮人口名冊、刑責區手冊或戶口查察記事卡，以

瞭解執行情形。

本署每年對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評核工作執行績效 1次。
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經本署評列為績優單位後，始得對所

屬分局辦理年度評核敘獎，並參照本署獎勵額度次一等辦理，惟

不得超過受評單位三分之一；評核前，應先擬訂評核計畫陳報本

署核備；評核後 1個月內辦理獎懲，並檢附評核表及獎懲資料陳
報本署備查。

評核項目分為基本作業與動態通報、資料註記彙報、防制再犯方

法及業務督考等四項（評核標準詳如附表八「略」）。評核成績

90分以上為優等；80分以上未達 90分者為甲等；70分以上未達
80分者為乙等；60分以上未達 70分者為丙等；未達 60分者為丁
等。

本署辦理年度評核獎懲，依下列規定辦理：

獎懲對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至 第 十

名

丙等 丁等

局長

業務副局

長

申誡1次

業務主管

副主管

業務組長

記功1次 嘉獎2次 嘉獎1次 申誡1次 申誡2次

承辦人 記功2次 記功1次 嘉獎2次 嘉獎1次 申誡2次 記過1次

警勤區員警發現查訪對象有再犯或違法之虞時，除適時關懷、勸

告或以其他適當方法促其不再犯外，應陳報分局責由刑責區員警

進行複查；發現確有再犯或違法行為者，應依法偵辦。

肆、督考獎懲：

各級督導人員應將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工作列為督導重點，督導方

式以實地督帶勤執行現地查訪為主，登錄本系統與勤查系統線上

查核及核對其他相關資料為輔，並以行方不明及異動人口查訪工

作為督導重點。

本署每月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列管治安顧慮人口查訪

情形實施稽核 1次，經稽核連續 3次未查訪率皆為前 3名者，業
務承辦人申誡 2次，業務主管、副主管及業務組長各申誡 1次。
但未查訪率為百分之一以下者，得免予處分。

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應擬訂工作績效評核計畫，陳報本

署核定後，每年據以對所屬分局辦理工作績效評核 1次。
評核項目分為基本作業與動態通報、資料註記彙報、防制再犯方

法及業務督考等 4 項，評核要求標準及考核內容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警察局依轄區狀況自行訂定。評核時不得列同分，成

績等次區分如下：

優等：90分以上者。
甲等：80分以上未達90分者。
乙等：70分以上未達80分者。
丙等：60分以上未達70分者。
丁等：未達60分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辦理分局年度評核獎懲，獎懲對象

及額度如下：

第一名：業務主管嘉獎二次，承辦人記功一次。

列名前三分之一且第二名：業務主管嘉獎一次，承辦人嘉獎二

次。

其他列名前三分之一分局：承辦人嘉獎一次。

丙等：承辦人申誡一次。

丁等：業務主管申誡一次，承辦人申誡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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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縣（市）警察局辦理半年度評核獎懲，依下列規定辦理：

獎懲對象 第一名
列名前三分

之一且第二名

其他列名前

三分之一分局
丙等 丁等

業務組長 嘉獎2次 嘉獎1次 申誡1次

承辦人 記功1次 嘉獎2次 嘉獎1次 申誡1次 申誡2次

員警執行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工作依下列規定辦理獎懲，其以半年

累計獎勵者，上半年成績未達獎勵標準，得併下半年成績辦理。

但戶口查察作業規定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警勤區主動提供有效情資者 13件，分駐（派出）所主管嘉獎 1
次；刑責區 26件，偵查隊長嘉獎 1次。但每半年累計最高以記
功 1次為限。如查訪落實，發覺有再犯之虞，主動提供線索，
報請檢察官聲請搜索票查獲經起訴有案者，刑責區或警勤區佐

警於該偵破案件敘獎時，應列為首功核予獎勵。

迅速確實依職權為輔導、協助及處理查訪對象之興革建議、違

失舉發或權益維護，經核有資料可稽者，警勤區佐警 6件；刑
責區偵查佐 13件，各予嘉獎 1次。但每半年累計最高以嘉獎 2
次為限。

主動通報他轄協查居住他轄之查訪對象者，警勤區佐警 13名、
刑責區偵查佐 26名，各予嘉獎 1次。但每半年累計最高以嘉獎
2次為限。

主動蒐集或提供列管查訪對象脫（漏）查訪資料，內容完整，

並建立新增查訪對象資料檔案者，警勤區佐警 13名、刑責區偵
查佐 26名、偵查隊承辦人合計 130名，各予嘉獎 1次。但每半
年累計最高以嘉獎 2次為限。

查獲行方不明查訪對象或執勤員警實施身分查證及資料蒐集

時，查獲列管查訪對象依規定通報者，刑責區偵查佐 3名；其
他員警 2名，各予嘉獎 1次。但每半年累計最高以嘉獎 2次為限。

發現具假釋身分之查訪對象違反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規定事項

或有再犯傾向，而主動聯繫觀護人或通報該管檢察官，因而撤

銷假釋者，警勤區佐警 3名；刑責區偵查佐 5名，各予嘉獎 1次。
但每半年累計最高以嘉獎 2次為限。

警察分局警勤區佐警列管總人數佔分駐（派出）所列管數二分

之一以上或單一警勤區列管人數超過 15名，刑責區偵查佐列管
總人數佔警察分局列管數二分之一以上或單一刑責區列管人數

超過 30名，且列管查訪工作無缺失者，每半年各予嘉獎 2次。
本署、各市、縣（市）警察局及分局辦理本項業務單位承辦人

及治安顧慮人口資訊作業建檔電腦操作人員，每半年得於嘉獎

範圍內予以獎勵。

警勤區佐警、刑責區偵查員未規定查訪者，各予申誡 1次；查
訪後未依規定註記者，警勤區、刑責區佐警每半年漏記 6名，
各予申誡 1次。

未依規定辦理治安顧慮人口異動通報者，警勤區、刑責區佐警

每半年 6名，各予申誡 1次。

執行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工作，依下列規定辦理獎懲，其以半年累

計獎勵者，上半年成績未達獎勵標準，得併下半年成績辦理。

迅速確實依職權為輔導、協助及處理查訪對象違失舉發或權益

維護，經核有資料可稽者，警勤區員警每 6件、刑責區員警每
13件，各予嘉獎 1次。但每半年累計，最高以嘉獎 2次為限。

主動通報他轄之協查查訪對象者，警勤區員警每 13名、刑責區
員警每 26名，各予嘉獎 1次。但每半年累計，最高以嘉獎 2次
為限。

主動蒐集或提供列管查訪對象脫查或漏查資料，內容完整，並

於本系統完成登錄者，警勤區員警每 13名、刑責區員警每 26
名、分局承辦人每 130名，各予嘉獎 1次。但每半年累計，最
高以嘉獎 2次為限。

尋獲行方不明查訪對象，依下列規定辦理獎勵：

通報資料完整，且接獲原通報單位之查證屬實協查動態通報

單或通報撤銷協尋函，每2名各予嘉獎1次；另所犯案類為最
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列管時間達半年以上之行方
不明人口，每名各予嘉獎1次。但每季累計，最高以嘉獎2次
為限。

通報資料完整，惟經原通報單位查證仍無法掌握行蹤動態，

致無法撤銷協尋者，每2名各予嘉獎1次。但每半年累計，最
高以嘉獎2次為限。

發現具假釋身分之查訪對象，違反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事項或

有再犯傾向，主動聯繫觀護人或通報該管檢察官，因而撤銷假

釋者，警勤區員警每 3名、刑責區員警每 5名，各予嘉獎 1次。
但每半年累計，最高以嘉獎 2次為限。

分局警勤區員警列管查訪總人數占分駐所、派出所列管數二分

之一以上，或單一警勤區列管人數超過 3名；刑責區員警列管
總人數占分局列管數二分之一以上，或單一刑責區列管人數超

過 3名，且列管查訪工作無缺失者，每半年各予嘉獎 2次。
本署、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分局辦理本項業務承辦

人、業務單位主管、副主管、業務組長各 1人及治安顧慮人口
資訊作業建檔電腦操作人員，每半年得於嘉獎範圍內核實敘獎。

警勤區及刑責區員警未依規定查訪者，每件申誡 1次；查訪後
未依規定註記者，每半年漏記 6名，各申誡 1次。但每半年累計，
以申誡 6次為限。

未依規定辦理治安顧慮人口異動通報者，警勤區及刑責區員警

每半年未通報人數達 6名，各申誡 1次。對於列管人戶籍遷出，
警勤區及刑責區員警未依規定將資料於查訪後 7日內自本系統
轉派遷入地警察機關接管者，每名申誡一次，每半年以申誡 2
次為限。

警勤區及刑責區員警查獲他轄治安顧慮人口犯罪者，應通報戶

籍地分局註記，每通報 6名，嘉獎 1次，每半年以嘉獎 2次為限。
警勤區及刑責區員警註記本系統列管治安顧慮人口動態欄位，

應包含聯絡方式、使用交通工具、交友狀況、經濟來源、經常

活動處所、與轄內幫派組合交往情況等資料，每缺少 6筆申誡
1次，每人每半年以申誡 2次為限。但行方不明人口不在此限。
前項有關員警之獎懲，另訂有獎懲規定者，僅得擇優擇輕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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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應依據本作業規定及轄區治安特性，統

合戶口、刑事、督察等單位，策訂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工作計劃報署

核備。

各類紙本查訪資料應於查訪對象之查訪年限結束後立即銷毀。

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應依據本規定及轄區治安特性，策

訂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工作計畫報署核備；其獎懲基準依本規定辦

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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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取締砂石（大貨）車

超載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104年11月15日修正

依據：

警察職權行使法。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9、29條之 1、29條之 2。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79至 82條。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2、13條。
裝載砂石、土方車輛使用專用車輛或專用車廂規定。

警察機關取締違規砂石車注意事項。

分駐（派出）所流程：

準備階段：裝備（視需要增減）：警笛、防彈衣、無線電、反光背

心、槍械、彈藥、舉發單、手銬、警用行動電腦、手電筒、指揮棒、

靜（動）態活動地磅，酒精測定器、酒精檢知器、照相機、攝影機、

錄音機、交通錐、警示燈等警示（戒）設施、交通稽查紀錄單、告

示牌等。

執行階段：

依據事先規劃之勤務，於易發生砂石車（含大貨車）違規、肇事

之時間、地點，實施交通稽查，並豎立明顯之告示牌。

 4人 1組為原則，分別擔任指揮攔車、警戒，操作地磅及稽查、
舉發。

過磅：

執行勤務，應設置警示、導引設施，指揮車輛減速，正確停放過

磅，並注意維護人車安全。

依砂石車之出貨單、過磅單、載重計或裝載容積先行篩檢。

經客觀合理判斷有超載之虞者，以檢定合格之地磅過磅，依法舉

發。

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 1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線、
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

之指揮過磅者，除依法舉發外，並得強制其過磅。

前項汽車駕駛人不服從稽查逕行離開現場或棄車逃逸者，交通勤

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之人員，得為下列處置：

對該汽車逕行強制過磅，記錄其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6款及第4項規定
，逕行舉發汽車所有人。

該汽車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9條之2第1項至第3項規
定之情形者，應一併依法舉發。

取締汽車

裝載超重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106年07月01日修正

依據：

警察職權行使法。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9條、第 29條之 1及第 29條之 2。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79條至第 82條。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2條及第 13
條。

裝載砂石、土方車輛使用專用車輛或專用車廂規定。

警察機關取締違規砂石車注意事項。

分駐（派出）所流程：

準備階段：裝備（視需要增減）：警笛、防彈衣、無線電、反光背心、

槍械、彈藥、舉發單、手銬、警用行動電腦、手電筒、指揮棒、靜

（動）態活動地磅，酒精測定器、酒精檢知器、照相機、攝影機、

錄音機、交通錐、警示燈等警示（戒）設施、交通稽查紀錄單、告

示牌等。

執行階段：

為防制汽車裝載超重致生重大事故，應依據事先規劃之勤務，於

易發生汽車（含大貨車）違規、肇事之時間、地點，實施交通

稽查，並豎立明顯之告示牌。

 4人 1組為原則，分別擔任指揮攔車、警戒，操作地磅及稽查、
舉發。

過磅：

執行勤務，應設置警示、導引設施，指揮車輛減速，正確停放過

磅，並注意維護人車安全。

汽車是否過磅，得先以其出貨單、過磅單、載重計等所示或容積

換算之載重結果，作為判斷之輔助參考。

經客觀合理判斷有超重之虞者，以檢定合格之地磅過磅，依法舉

發，無需施以複驗。但遇檢測結果出現明顯異常情形時，應停

止使用該地磅，改用其他檢定合格地磅進行檢測，並應留存原

異常之紀錄。

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 5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
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

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除依法舉發外，並得強制其過磅。

該前項汽車駕駛人不服從稽查逕行離開現場或棄車逃逸者，交通

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之人員，得為下列處置：

對該汽車逕行強制過磅，記錄其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6款及第4項規定
，逕行舉發汽車所有人。

該汽車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9條之2第1項至第3項規
定之情形者，應一併依法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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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題號 原文或原答案 正解（勘誤）

141

稽查結果處置： 106
未發現違規或超載者，人車放行。

違規超載依法舉發（填寫舉發事項應詳實），責令當場卸貨分

裝，超載重量未逾核定總重量20％者，責令其於2小時內改正
之，逾2小時不改正者，得連續舉發。

超載 20％以上者，當場禁止其通行或卸貨分裝。 101
卸貨分裝執行方式：

請駕駛人配合駛往卸貨分裝場卸貨分裝。

請駕駛人僱用其他車輛於現地卸貨分裝。

請駕駛人配合駛回原裝載之砂石場、碎解洗選場卸貨分裝。

禁止通行，應當場執行之，如駕駛人不願配合駛往車輛保管場，

可由有駕駛資格之員警或其他第三人為之。

有特殊情形者，登錄於工作紀錄簿。

分局流程：無。

使用表單：無。

注意事項：

取締注意事項：

駕駛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未逾 10％，
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

免予舉發。但有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或發生交通事故，且情

節重大，仍應舉發。

違規者無法出示行照、駕照時，應以無線電向基地臺查詢車、駕

籍資料，確實查明駕駛人身分以防假冒頂替。

舉發單應加註事項：

違規事實欄須載明所裝載為何物？核重？總載重？超載噸數？

半拖車證號填寫於違規單上，並於空白處所填寫車身打刻於鋼樑

處編號，載運砂石之供料砂石場、碎解洗選場或公共工程等名

稱。

執行卸貨分裝應檢具執行前、後照片。

超載逾 10％～ 20％者，舉發單上要註明「責令改正」。
於違規單空白處填註「砂石車」字樣。

稽查結果處置： 106
未發現違規或超載者，人車放行。

違規超載依法舉發（填寫舉發事項應詳實），責令當場卸貨分

裝，超載重量未逾核定總重量20％者，責令其於2小時內改正
之，逾2小時不改正者，得連續舉發。

超重 20％以上者，當場禁止其通行或卸貨分裝。 101
卸貨分裝執行方式：

請駕駛人配合駛往卸貨分裝場卸貨分裝。

請駕駛人僱用其他車輛於現地卸貨分裝。

請駕駛人配合駛回原裝載之砂石場、碎解洗選場卸貨分裝。

禁止通行，應當場執行之，如駕駛人不願配合駛往車輛保管場，

可由有駕駛資格之員警或其他第三人為之。

有特殊情形者，登錄於工作紀錄簿。

分局流程：無。

使用表單：無。

注意事項：

取締注意事項：

駕駛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未逾 10％
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

勸導，免予舉發。但有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或發生交通事

故，且情節重大，仍應舉發。

違規者無法出示行照及駕照時，應確實查明車籍、駕籍資料及違

規人身分，以防假冒頂替。

舉發單應加註事項：

違規事實欄須載明裝載物品內容、核重重量、總載重重量及超重

噸數。

半拖車證號填寫於違規單上，並於空白處所填寫車身打刻於鋼樑

處編號，載運砂石之供料砂石場、碎解洗選場或公共工程等名

稱。

執行卸貨分裝應檢具執行前、後照片。

超重 10％未逾 20％者，舉發單上要註明「責令改正」。
違規車輛為砂石車者，應於違規單空白處填註「砂石車」字

樣。


